
薛城区医疗保障局
2025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和普法

工作责任清单
按照区委依法治区办公室、区普法办《2025 年全区普法依

法治理工作要点》工作部署要求，结合全区医保工作实际，制

定 2025 年普法工作计划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践行习

近平法治思想，紧密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以做好“八

五”普法总结验收和“九五”普法规划谋划为主线，全面提升

普法宣传工作质效，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、打造特色法治文化

品牌、强化基层依法治理等方面持续攻坚，充分发挥法治在医

保事业改革创新、管理服务的引领、规范和保障作用，为全区

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二、普法内容

1、着力构建法治监管党建工作领导体制。组织全局人员深

入学习法律法规，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(党组)理论学习

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。深入学习党章、准则、条例的同时把全



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。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

务，全面学习、全面把握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特别是

二十大报告中关于“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
的重要论述。全方位开展医疗待遇保障、药品耗材采购、医保

支付方式改革、基金监管等重点领域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宣传。

2.突出宪法宣传。健全宪法学习宣传长效机制，全面落实

宪法宣誓制度，推动“宪法十进”活动常态化、制度化。精心

筹备“ 12·4 ”国家宪法日、宪法宣传周暨山东省法治宣传教

育月系列活动，营造浓厚宪法学习氛围，让宪法权威深入人心。

3.深化民法典宣传。健全民法典学习宣传长效机制，创新

宣传方式，采取群众听得懂、记得住的方式，通过开展“典亮

村居振兴乡村”“典亮校园 护航成长”“典亮企业助力发展 ”

等主题普法活动，持续推进“美好生活・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，

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。

4.开展“一月一主题”普法宣传活动。深入学习宣传与医

疗保障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。紧盯重大节日、主题宣传日、纪

念日和重要法律法规颁布日、施行日和区委、区政府重大活动

等时间节点，明确法治宣传主题，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

好生活需求，全方位开展医疗保障待遇、医药价格和招采、医

保支付方式改革、医保基金监管等医保重点领域法律法规政策

宣传，扩大人民群众对医保法律法规政策的知晓度和参与度。

围绕推进依法行政决策，加强重大行政决策、规范性文件管理

的法律法规学习；围绕提升全区医保系统行政执法能力，加强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

条例》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，促进公开公平公正执法；围绕提

升规范管理水平，加强机关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、优化营商

环境、突发事件应对、疫情防控、安全生产、网络安全等法律

法规学习，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等宣传，增强

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控力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。全面要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

“谁管理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完善普法

责任清单制度，细化普法内容、措施标准和责任。党组理论学

习中心组开展学法活动，年度学习宪法法律、党内法规不少于

2 次。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

开展专题学习不少于 1次。

（二）开展“八五 ”普法总结验收，筹备“九五 ”普法

相关工作。做好“八五”普法规划总结验收工作。开展“八五”

普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、推荐工作。要抓好“关键少

数”，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示范带头作

用，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制度，提高领导干部

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

护稳定、应对风险的能力。充分运用医保部门网站、微信公众

号和各类新闻媒体等，结合“4·15”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、“12·4”



国家宪法日、全省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等时间节点，开展

法治宣传活动，提升普法宣传成效。

（三）学以实用，将法治学习推向业务实践。加强法治建

设培训，培养法律人才，建立一支骨干队伍，各科室、单位按

照职责分工，共同参与医保普法工作，让每一名干部职工都能

成为医保工作的普法者。要围绕医疗保障中心工作,明确普法重

点对象,了解普法实际需求。通过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服

务谁普法”“谁主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将普法工作融入

到具体医保工作实践中。

2025 年 4 月 2日



薛城区医保局 2025年“谁执法谁普法”

普法工作责任清单

责任单位名称 薛城区医疗保障局

重点普法

内容

共性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等。

个性内容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

程序暂行规定》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

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》

本单位本年度重

要普法时间节点

开展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、“宪法宣传周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4.15

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活动。

本单位计划组织开展的

重点普法项目和主题活

动

严格落实“一月一主题”普法宣传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法活

动，年度学习宪法法律、党内法规不少于2 次。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

思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开展专题学习不少于1次。

本单位普法平台 无

责任领导、部门及普法

联络员

分管领导：孙中惠

责任部门：基金监督管理办公室

普法联络员：赵刚

联系方式：4417166


